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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2021年第二次國際交換學生甄選簡章 

一、交換期間 

2021年秋季(各學期開始及結束日期依各校不同) 

 

二、交換學校 

請見交換學校一覽表。 

共計 102所交換學校，512名交換名額，其中 366名為免費名額 146名為自費名額。 

 

三、收費標準 

(免費)交換學生: 依本校規定註冊並繳交全額學雜費後，免繳姊妹校學雜費。  

自費交換學生: 依本校規定註冊並繳交全額學雜費後，仍需依姊妹校收費標準繳交學雜費。 

若為自費交換學生，已於交換學校一覽表申請資格中註明；若為免費交換學生，則不另行註明。 

 

四、報名資格、條件 

1. 具本校學籍之在學學位生(碩專班、國合會及其他專班生除外)，交換期限中仍具本校學籍。 

2. 申請時需已完成一學期(含)以上學業，且出國就讀時需已完成二學期(含)以上學業。 

3. 符合交換學校要求。 

 

五、報名方式 

至交換學生線上申請系統申請。開放日期自即日起至 2021年 03月 05日(五) 23:59止。送出後

請列印申請表親筆簽名並送系所教師蓋章，再掃描上傳至申請系統，才算完成申請程序。 

 

六、甄選方式 

分第一階段書面審查（第七點）及第二階段口試（第八點）兩部分。 

1. 書面成績：依書面資料綜合評定。通過第一階段者，將可參加第二階段口試審查。 

2. 口試成績：依基本儀態、語言表達能力、反應能力及整體印象綜合評定。 

 

七、書面審查 

依各校規定上傳下列文件，資料不全者，概不受理。 

1.歷年成績單(大一上新生生免繳，碩一上新生繳大學部成績)、2.家長同意書、3.身份證、4.學生

證、5.讀書計畫(每間學校 2頁 A4為限，申請超過一間學校合併為一個檔案)、6.交換期間任務

企劃書(每間學校 2頁 A4為限，申請超過一間學校合併為一個檔案)、7.語言能力證明(若無則不

需提供，若語言考試機構無有效期限，以三年為限)、8.其他有利審查資料(5頁 A4為限) 

 

八、面試 

面試名單、時間及地點將於 2021年 03月 12日(五)前在國際事務處網頁最新消息公告，不另行

寄送信件通知。由國際處邀請校內教職員進行口試。 

  

http://ias.ndhu.edu.tw/outboundstudent/overview/index/puid/107fall/lang/zh_TW
http://ias.ndhu.edu.tw/outboundstudent/index/index/puid/107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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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績計算 

1. 書面成績及面試成績合併後為總成績，各佔 50%。 

3. 以首次申請出國交換者優先分發。 

    4. 總成績越高者分發順序越高。 

5. 總成績相同，依照右列先後進行分發：(1)面試成績(2)書面成績。若成績皆相同，由面試委員

決定入選者。 

 

十、校內推薦名單放榜 

1. 預定於 2021年 03月 31日前於國際處首頁最新消息公告。 

2. 獲推薦同學應於公告規定期限內填寫線上錄取/放棄確認，逾期未填寫者視同放棄資格。 

3. 有意申請出國交換者需同意公告放榜名單於國際處網頁。 

4. 經本校推薦後，學生應按各交換學校期程繳交姊妹校申請文件，交換學校仍有權決定是否接

受前往交換。 

 

十一、志願填寫 

1. 第一志願正取者不再給予備取資格。 

2. 一經放榜，不得以任何理由更改志願序。 

3. 選填志願前，應自行查明該校是否有適合之系所、學位及課程，以避免通過校內甄選後發生

無法入學或於交換學校無課可選之窘境。本處無法提供系所學位篩選及課程審查與選校諮詢服

務，若因錄取學校無適合系所、學位，以致無法入學而需放棄錄取資格者，本處不負重新分發

學校之責任。 

4. 本校一般生具雙重國籍者一律以我國國籍申請，且一經錄取後，不得以與錄取國家相同國籍

向該校申請，否則遭交換學校取消錄取資格者，本處不負居中協調之責任。  

5. 外籍生/僑生無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得選填原國籍國家學校。例：僅具美國籍者不得選填美國

學校，依此類推，雙重國籍者不受此規定限制。唯雙重國籍者，一經錄取，不得以與錄取國家

相同國籍申請。  

 

十二、錄取相關規定 

1. 經本校推薦後，學生應按各交換學校程序於規定日期內繳交姊妹校各項申請文件，各交換

學校有權決定是否接受本校推薦名單，未依規定繳交者自動取消推薦資格。 

2. 已具出國交換經驗者，限申請前往不同姊妹校。 

3. 本處有權依各校要求及其特殊狀況，進行獲推薦者之學校重新分發作業。 

4. 各校申請資料及條件若因該校之規定變動而更改，同學必須接受，不得有異議。  

5. 獲交換學校錄取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延後至下一學年入學或申請保留。若無法按時至該

校就讀，錄取資格隨即取消，無法保留。 

6. 學生平安保險外，所有錄取學生應於出國前自行另購買足額之保險(含醫療、意外、海外急

難救助等)。若交換學校另提供保險，則同學可選擇抵達當地後再購買。本處不負替同學購

買保險之責任與義務，若學生未購買保險，本處保有取消其錄取資格之權利。  

7. 臺灣獎學金之外籍生，其獎學金獲獎資格將於交換期間依規定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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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學分規定 

1. 出國期間按交換學校規定修習課程，如交換學校無相關規定，則應至少修習兩門課程，成

績皆須達合格，其中 1門為專業課程；若未達規定者，視同未完成交換計畫，亦將無法請領

補助款及交換證明。 

2. 有關學分採認事宜，依照教務處「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辦理，抵達姐

妹校選課時，將欲抵免之課程課綱回報系所或通識中心。返國後至學生學分抵免系統(課規

內)或填寫採認交換學生國外科目學分申請表(非課規)，由系所或通識中心及教務處審核辦理。

本處不保證在交換學校所修學分能全數抵免，亦不負協助學分抵免之責任。若因學分抵免問

題導致無法如期畢業者，需自行承擔後果。  

3. 交換/訪問學校所修學分，不保證可抵免至本校相同學分數；若因該校學分算法與我校算法

不同，以致學生損失部分學分數，本處無法替同學開立證明，且無替同學爭取抵免至相同學

分數之責任。  

4. 學分採認需依本校規定，於辦理畢業手續前完成；畢業手續完成後，即不得再要求辦理學分

抵免。  

 

十四、交換須知 

1. 交換期間有重大事故須立即返台者，需向兩校報備並獲得書面或電子郵件核准，不得任意

放棄或縮短交換期間。 

2. 交換生需依交換校之開學建議抵達日期前往，若提早前往，安危需自負，國際處與姊妹校

無義務協助提早抵達者安排住宿、義工或者接機服務。提早出境，且未明確告知國際處者，

國際處有權取消其補助獲獎資格。 

3. 姊妹校學期結束，即代表交換計畫結束，交換生即需返台，並按本簡章規定完成本校返校

手續，繼續完成學業。若延後返台，安危需自負，國際處與姊妹校無義務協助延後返台者安

排住宿、義工。延後返台，且未明確告知國際處者，國際處有權取消其補助獲獎資格。 

4. 交換期間仍需保有本校學籍，依本校規定註冊並繳交學雜費等相關費用。 

5. 所有錄取同學皆需自行辦理簽證、選課、成績單申請、學分抵免、機票、機場接送及保險

等個人事宜，本處不負協助辦理之責任與義務。 

6. 部份學校雖有提供免住宿費之優惠，但仍有可能因該校政策變動而取消，本計畫並不保證

一定能獲得免住宿費優待。若該校臨時取消免住宿費優惠，同學則仍需按該校規定繳交住宿

費。在此情形下，同學不得提出異議，本處無替同學爭取免住宿費之責任。 

7. 計畫結束後，必須按時回到本校原就讀系所繼續就讀或完成畢業手續，不得擅自延長或縮

短交換期。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一切法律責任並按校規處置。  

8. 已申請住宿於本校學生宿舍者返校後如仍住宿，應於出國交換前辦理宿舍保留或申請退

宿。 

9. 如返國後即辦理畢業離校的同學，請於辦理國際處返校手續後，方得辦理畢業離校。若返

國時間超過下學期註冊期限，按學校規定需繳交部分學雜費。 

 

十五、交換生義務  

1. 出國二週前，填寫「學生海外交換出國手續單」，並繳交相關附件。 

2. 返國後需填寫「學生海外交換返國手續單」，並繳交相關附件，春季返校者，於 2/28前；秋

季返校者，於 9/30前完成返校手續，獲補助同學逾期繳交者自動取消補助資格，不予核銷。 

3. 交換學生於交換學校完成註冊手續後，即視同該校學生，應遵守該校一切規定，並不得做

出有損兩校校譽情事，如有違反情況須同時接受兩校校規處置。 

4. 交換期間，密切與本校保持連繫，並留意自身安全問題。 

5. 所有參加本計畫同學，辦理返校手續時應於線上系統繳交在交換學校研讀心得報告乙份(至

https://sys.ndhu.edu.tw/AA/REG/OffsetPoint/student/login.aspx
file:///C:/Users/user/Downloads/採認交換學生國外科目學分申請表非課規範圍1080225.doc
file:///C:/Users/user/Desktop/一家/@要點/學生海外交換出國手續單%20Exchange%20Student%20Before%20Departure%20Form.docx
file:///C:/Users/user/Desktop/一家/@要點/學生海外交換返國手續單%20Exchange%20Student%20Return%20Procedure%20Form.docx
https://b027.ndhu.edu.tw/files/11-1114-851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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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1500字，內容並需包含交換任務企劃之執行狀況)，請逕自下載「報告格式」使用。同學

所繳交之報告，本組有權在網站公開，及使用於各種相關活動文宣用品上。歷屆心得請參閱

學術合作與交流組網頁。 

6. 交換生於畢業前須協助本校學生分享經驗，並協助國際處接待來校交換生提供相關諮詢及

必要資訊；本組有權提供其聯絡方式給往後獲選至相同區域同學參考。 

 

十六、交換補助申請 

1.為鼓勵本校學生出國培養國際觀，教育部與本校提供學生補助款供申請，以補貼出國期間之

部份費用，補助金額視當年度預算調整。交換所需費用請勿過度依賴補助款或至國外地區打

工。 

2.補助款來源為以下種類： 

(1)校內補助(不限前往學校) 

補助款於返校後核發。 

補助項目：來回經濟艙交通費，依前往地區訂定金額上限。 

(2)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金(限台灣籍學生，前往非大陸港澳學校，不得同時領取本國政府其他

補助) 

補助款於出國前核發 5/6，返校後核發 1/6。 

補助項目: 來回經濟艙交通費、生活費或前述二項皆補助，每人最低六萬元。 

(3)教育部學海惜珠獎學金(限台灣籍中低收入戶學生，限交換期程為秋季起一學期或一學年，

前往非大陸港澳學校，不得同時領取本國政府其他補助) 

由教育部核定補助資格，補助款於出國前核發 5/6，返校後核發 1/6。 

補助項目:來回經濟艙交通費、生活費或前述二項皆補助，每人最低六萬元。  

＊另附申請文件:學海惜珠申請書、各縣市中低收入戶證明、戶口名簿影本。 

(4)鴻海清寒優秀學生獎學金(限台灣籍學生領有清寒證明者，不限前往學校)  

補助款於出國前核發 5/6，返校後核發 1/6。 

補助項目:來回經濟艙交通費、生活費或前述二項皆補助，依前往地區訂定補助金額。 

＊另附申請文件:家庭狀況說明、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印本、清寒證明文件(若是家

中突遭重大變故者，請附相關證明文件：如受災證明、重大傷病醫師證明、失業證明、入監服

刑證明等)、家庭成員每人國稅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類所得資料清單。 

      3.申請注意事項:  

交換學生申請系統中提供申請表單下載，並於申請期限內一併上傳至交換生申請系統。 

4.本校學生可同時申請以上補助款，同時申請者，國際處將擇其一補助發放，學生不得同時領

取兩筆補助款。已領取過以上任一補助款者，將不得再提出申請或再次領取補助。 

 

 

*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洽詢國際事務處國際學術合作交流組 ice@gms.ndhu.edu.tw 

https://oia.ndhu.edu.tw/ndhu-student/outbound-exchange/report-video
mailto:ice@gms.ndhu.edu.tw

